
廉 洁 共 建 协 议

甲方：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：
为共同营造诚信、共赢、持续发展的“亲”“清”合作关系，维护供需双方的正当利益，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现就业务交往过程中有关廉洁共建事项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乙方定义及范围
协议中所称乙方，指除直接向甲方提供业务服务的主体，还包括乙方安排到甲方服务的工作人员、乙方安排到甲方服务的其他法律主体。
二、凡出现下列情形，均视为违反本协议廉洁共建约定的行为：
（一）乙方向甲方工作人员及其配偶、子女、亲属提供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和有价证券、股权、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；
（二）乙方安排甲方工作人员及其配偶、子女、亲属参与乙方经营活动，并提供报酬；
（三）乙方报销应由甲方工作人员及其配偶、子女、亲属个人支付的差旅费、家庭消费等费用，或为甲方工作人员及其配偶、子女、亲属提供消费娱乐、旅游健身等活动；
（四）乙方为甲方工作人员及其配偶、子女、亲属的私人事务提供可能影响业务公正的帮助，私人事务包括但不限于：购房、购物、理财、旅游、婚丧嫁娶、配偶及子女就业等；
（五）乙方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串标、围标等；
（六）乙方通过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，损害甲方利益的情形；
（七）乙方发现甲方工作人员存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后，知情不报，故意包庇甲方工作人员的情形；
（八）乙方其他可能影响甲方工作人员公正开展业务的情形。
三、如乙方在业务交往过程中发生上述所列事项，则乙方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，乙方同意在甲方查实后，按乙方违法或违规违纪行为涉及金额给予甲方同等金额赔偿，并向甲方支付惩罚性违约金，惩罚性违约金最高可至乙方违法或违规违纪行为涉及金额的10倍。同时，甲方可按照《攀钢违纪违法行为主体管理办法》对乙方进行处理，且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的合同，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涉嫌犯罪的，甲方有权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四、如甲方工作人员在业务交往过程中存在吃拿卡要、索贿受贿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（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第二条所列情形），乙方有权向甲方纪检部门举报（举报电话：0812-3394850），甲方对信息提供者及所提供的资料严格保密。
五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甲方可视情况从轻、减轻或免予追究乙方违约责任：
（一）主动向甲方相关机构交代违规违纪违法的问题；
（二）积极配合甲方相关机构查办案件；
（三）主动检举甲方同案人或者甲方相关机构、相关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的问题，经查证属实的；
（四）其他从轻、减轻或免予追究违约责任的情形。
六、本协议条款由甲乙双方互相监督，共同执行。
七、本协议有效期：自签订之日起至双方业务合作结束。
八、甲乙双方及其人员在业务合同履行完毕后，发现在业务合同履行期间如有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，仍按照本协议约定处理。
九、本协议作为业务合同（合同编号）的附件，与业务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十、本协议书一式**（与合同份数相同）份，甲方**（与合同份数相同）份，乙方**（与合同份数相同）份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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